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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５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７５９

，

７５８

，

６１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

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

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股。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

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４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２０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５９

，

７５８

，

６１５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５１９

，

５１７

，

２３０

股。

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

足

１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

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０３

浙江东港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７０４

王云富

３ ０８＊＊＊＊＊５５７

杭州勤进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１＊＊＊＊＊９０４

孙杨

５ ０１＊＊＊＊＊１６０

沈利华

６ ０１＊＊＊＊＊８７６

许华青

７ ０１＊＊＊＊＊８５０

毛文华

８ ００＊＊＊＊＊０２１

丁其标

９ ０１＊＊＊＊＊０７８

叶春贵

１０ ０１＊＊＊＊＊５１５

王建勇

１１ ０１＊＊＊＊＊３６９

王云德

１２ ０１＊＊＊＊＊２２７

杨思卫

１３ ００＊＊＊＊＊４９０

许国睿

１４ ０１＊＊＊＊＊７０７

李洪明

１５ ０１＊＊＊＊＊５２５

郭敏龙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３６０

，

４６５

，

０１１ ４７．４４％ ３６０

，

４６５

，

０１１ ７２０

，

９３０

，

０２２ ４７．４４％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３９９

，

２９３

，

６０４ ５２．５６％ ３９９

，

２９３

，

６０４ ７９８

，

５８７

，

２０８ ５２．５６％

三、总股本

７５９

，

７５８

，

６１５ １００．００％ ７５９

，

７５８

，

６１５ １

，

５１９

，

５１７

，

２３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１

，

５１９

，

５１７

，

２３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５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３４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支路

１００

号 咨询联系人：蒋如东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６－８９０８８１６６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６－８９０８８１２８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金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6-011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嘉实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资

本”）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嘉实资本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减持

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１６％

。减持后嘉实资本持有公司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

，

８９８

，

５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７４％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

嘉实资本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６－２－２２ ５７．１９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６

合计

－ － － ４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３．１６

嘉实资本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１

，

４９８

，

５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９０％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１

日，嘉实资本未减持公司股份。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嘉实资本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１１

，

４９８

，

５４８ ７．９０ ６

，

８９８

，

５４８ ４．７４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２

、本次减持后，嘉实资本不再属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３

、嘉实资本未做出股份锁定等相关承诺；

４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４

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

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昆山金利表面材料应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6—018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３．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

１４

号建达大厦

１８０４

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９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０

，

３１９

，

２６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１７．５８％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名，代表股份

２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７

名，代表股份

１

，

７９６

，

６６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２３％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１

、关于

２０１６

年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３２１

，

２６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０

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１

，

７９６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同意公司

２０１６

年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４

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２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３２１

，

２６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０

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１

，

７９６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 同意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７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

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投资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亿叁仟陆佰陆拾捌万伍仟

壹佰柒拾叁元（

７３６

，

６８５

，

１７３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亿玖仟捌佰肆拾贰万零叁

佰玖拾叁元（

７９８

，

４２０

，

３９３

元）。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３６

，

６８５

，

１７３

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７９８

，

４２０

，

３９３

股，均为普通股。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４０

，

３２１

，

２６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票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０

股。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

１

，

７９６

，

６６３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本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同意修订《公司章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王雪莲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2016-013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许

刚先生及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的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

议及承诺》，为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１

、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

提议理由：鉴于公司当前稳健的经营状况和未来良好的发展前景，为优化公司股本结构，积极回报公司股东，与全体股东

分享公司成长的经营成果。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０ ３．５

元（含税）

２５

分配总额

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２０４

，

４２４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合计派息

７１

，

５４８

，

４７０

元（含税），合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５１１

，

０６０

，

５００

股。

提示 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２

、利润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该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

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股东回报规划》等文件的要求，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

理性。按该预案进行分配后，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不利影响。

３

、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鉴于公司持续、稳健的盈利能力和良好的财务状况，并结合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战略

规划，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和副董事长谭瑞清生

提出的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兼顾了股东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

理诉求，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发展相匹配，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符合公司的发展规

划。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意见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接到上述有关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董事许刚、谭瑞

清、常以立、杨民乐、黄礼高等五名董事对该预案进行了现场讨论或电话沟通，占公司董事会

成员总数的

１／２

以上。经讨论研究上述董事认为：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

提议的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

规性、合理性。以上五名董事均书面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三、提议人、

５％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１

、提议人、

５％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前

６

个月内的股份变动情况

变动时间 股份变动人姓名 与董、监、高的关系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２０１５－９－１６

孟庆莉 副总经理李明山的妻子 买入

１７

，

５２７

股

２０１６－１－１５

王秀兰 监事樊立兴的妻子 买入

１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６－１－１８

王学堂 公司副总经理 卖出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提议人、

５％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未来减持计划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到股东博雅投资《关于拟减持河南佰利联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通知》， 博雅投资预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１４

，

２１８

，

８３８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６．９６％

）【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

５％

以上股东拟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

０１２

）】。

四、相关风险提示

１

、公司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后

６

个月内存在限售股已解禁或限售期即将届满情形的，

应当予以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向

７４９

名股权激励对象授予的

１５００．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 预计将于

２０１５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在符合相关解锁条件情形下经董事会决议同意后解锁

４０％

，即解锁不

超过

６００．２０

万股（若届时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尚未实施）。由于激励对象中包含公司的

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可能导致高级管理人员在本预案披露日后

６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票。

２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须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的方案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

１

、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及董事常以立先生、杨民乐先生、黄礼高

先生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副董事长

谭瑞清先生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２

、本次分配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副董事长谭瑞清先生出具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提议及承诺》；

２

、公司半数以上董事签署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承诺书》。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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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09� � �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2016-22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获得浙江省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1

月

18

日，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等议案，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等

已刊登在

2016

年

1

月

20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上。

2016

年

2

月

23

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国资委浙国资产权

[2016]9

号《浙江省国资委关于数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的批复》文件，浙江省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即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不超过

70000

万元， 其中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金额不低于

1668

万

元。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核准。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4日

证券简称：欧菲光 证券代码：002456� � � �公告编号：2016-019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与政府签署框架性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欧菲光、公司）作为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汽车电子和车联网战略的实施地之一，将在十三五规划期间大力发展汽车电子、车联网

和智能驾驶相关业务，并得到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苏州欧菲光科技有限公司与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 黄埭政府）于

2016

年

2

月

3

日签署了与投资相关的意向性框架《协议书》，并于

2016

年

2

月

23

日签署了《补充

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公司于

"

十三五期间

"

拟投资

50

亿在苏州相城区大力发展车载触摸、中控等车联网等相

关产业并就现有在苏州欧菲光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为了支持和保证公司的后续发展，黄埭政

府承诺为苏州欧菲光预留相应工业用地

"

。

2

、为吸引和留住企业人才，黄埭政府同意提相应的商住用地，作为苏州欧菲光人才公寓

选址。

3

、为解决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黄埭政府协助公司申报

"

十三五

"

重大项目争取贴息、专

项产业基金申请等方式争取资金扶持。

4

、本协议中所述拟投资

50

亿元投资金额仅为意向性金额，不作为实际投资依据。

5

、在本协议框架下，具体涉及到每笔投资、每个投资项目均以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或其他合法、合规程序审议后方才有效，否则该协议中涉及投资金额不生效。

投资风险：

1

、投资进度风险：因本次和黄埭政府签署的协议为框架性意向投资协议，具体投资金额

和投资项目需苏州欧菲光和黄埭政府具体商谈，具有不确定性。

2

、审批程序风险：本框架协议下的具体投资项目需经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审批程序，相关程序是否能通过审核，具有不确定性。

3

、市场风险：因市场环境突变或行业竞争加剧等情况，拟投资相关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

可能将无法达到预期状态，给项目的预期效益带来不利影响。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78� � � �证券简称：高科石化 公告编号：2016－016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2

月

3

日召开并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使用不超过八千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的短期理财产品，该额度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期

内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详情请见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相关公告）。

公司近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额度内购买了两笔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张渚支行签署《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

1

）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6

年第

057

期

（

2

）币种：人民币

（

3

）金额：

6000

万元

（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

2.80%

（

5

）期限：

110

天，

2016

年

2

月

19

日至

2016

年

6

月

8

日

（

6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

7

）关联关系说明：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张渚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2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7

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签署《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

议》，具体内容如下：

（

1

）产品名称：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

1606

期

B

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

2

）币种：人民币

（

3

）金额：

2000

万元

（

4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封闭型，预期年化最高收益率

3.05%

（

5

）期限：

91

天，

2016

年

2

月

19

日至

2016

年

5

月

20

日

（

6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

7

）关联关系说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应对措施

尽管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中等风险投资品种，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

较大，不排除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投资风险，公司拟采取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将及时跟踪、分析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可能出现不

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内审部负责对各项理财产品的投资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保

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

的收益和损失，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

、独立董事应当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独立董事在公司内审部核查

的基础上，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核查为主。

4

、公司监事会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

、公司在每次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之前，将相应备查文件报保荐机构审阅，就购买

事项征求保荐机构意见。文件包括：闲置募集资金的总体使用计划或方向、募集资金暂时闲置

原因的详细说明；投资产品发行主体的明确保本承诺（产品的说明书或协议等具有法律效力的

文件），包含对投资产品的额度及期限、投资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及安全性等的明确

约定；本次投资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公司十二个月内委托理财的情况。

6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周转需

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

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为公司和股东获

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金额为

8,000

万元人

民币。

五、备查文件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2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

"

乾元

"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2016

年第

057

期》产品说明书

3

、《中信银行理财产品总协议》

4

、《中信理财之信赢系列（对公）

1606

期

B

款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6-028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由

20.75

元

/

股调整为

10.28

元

/

股。

2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由不超过

54,457,831

股（含

54,457,831

股）调整为不超过

109,922,178

股（含

109,922,178

股）。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根据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2015

年

8

月

17

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

20.75

元

/

股，该发行底价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发行核准文件后，根据发行竞价结果，由

公司董事会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 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二、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2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

2016

年

2

月

16

日

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

2016

年

1

月

21

日总股本

759,758,615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

(

含税

)

， 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51,

951,723

元

(

含税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不送红股。

2016

年

2

月

24

日，

公司公告了《

201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

日为

2016

年

2

月

2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3

月

1

日。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调整

鉴于上述事项，现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作出如下调整：

1

、发行底价的调整

201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底价调整为

10.28

元

/

股。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每股现金红利）

/

（

1+

总股本变动比

例）

2

、发行数量的调整

2015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上限调整为不超过

109,922,178

股

(

含

109,922,178

股

)

。

计算公式：调整后发行数量上限

=

认购金额

/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263� � �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6-015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被认定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印发

2015

年

(

第

22

批

)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的通知》（发改高技

[2015]3246

号），浙江大东南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技术中心被列入第

22

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是对国民经济主要产业中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创新业绩显著、具有

重要示范作用的企业技术中心的国家层面的认定， 要求认定对象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在同行

业中处于领先地位。集团公司技术中心此次被确认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是对其多年技术

创新成果和综合创新能力的肯定。集团公司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坚持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充分发挥技术中心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以及对行业技术进步的

引领和推动作用。

根据相关规定，集团公司技术中心被确认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后，将可根据《科技开

发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享受科技开发用品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并可申报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的资金支持和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补贴等。

集团公司技术中心被确认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同时将对上市公司未来科研、 自主创

新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不会对上市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2月24日

证券代码：002468� � �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2016-018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载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的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者修改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6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4

：

30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2

月

22

日

～2016

年

2

月

23

日。其中：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3

日上午

9:30-

11:30

，下午

13:00-15:00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22

日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23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绍东先生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浦东新区锦康路

258

号陆家嘴世纪金融广场

5

号楼

19

楼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代表股份

192,689,58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58.0782%

。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名， 代表股份

156,256,

3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096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

3

人，代表股份

36,433,27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9813％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宋琳琳律师、张书豪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票数

192,689,484

票，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9%

；同意票

192,689,484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100

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票

11,989,51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99.9992%

，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100

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股份的

0.0008%

。根据以上投票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宋琳琳、张书豪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О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